
附件 1

新时期广元市壮大高端铝基材料产业集群若干
政 策 措 施
（征求意见稿）

为推动我市铝基材料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做大做强铝基材料

产业集群，加快建设西部地区重要的铝基材料产业基地，特制定

以下政策措施。

一、产业政策

（一）优化产业布局。推动铝基材料产业统筹规划布局，着

力打造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铝基材料产业“核心带”，其中，袁

家坝工业园重点发展电解铝、再生铝及基础铝材加工；石盘工业

园延伸铝基材料产业链条，发展中高端铝加工，配套发展再生铝；

先锋循环经济产业园主要开展铝基材料产业固体废弃物资源综

合利用。青川县庄子产业园铝铸造园区发展原铝冶炼、铝铸件及

铝基材料产业配套。昭化区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铝

制家居产业园发展绿色环保铝制家具产品。

（二）集群融通发展。深化铝基材料产业发展体系，建强“绿

色水电铝—铝精深加工—铝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重点发展高

端铝材和铝精深加工，向航空航天、军工铝材、轨道交通、电子

信息等高附加值铝材及铝终端产品领域延伸，增加铝材有效加工

复数。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广元市铝产业联盟桥梁纽带作用

及龙头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构建深度协同、融通发展的产业组织



模式，支持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资源共享、供应链互通，形成

铝基材料产业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延链发展、互补发展的格局。

引导园区铝水就地实现高质量转化，力争2025年转化率达100%。

（三）推动绿色转型。深挖节能降碳潜力，支持高效低碳电

解技术开发利用，促进电解铝单位产品能耗达到行业标杆水平。

鼓励铝基材料产业企业实施节能工艺改造，将符合条件项目纳入

国家、省政策资金支持范围。开展绿色体系建设，创建打造一批

绿色工厂、绿色企业、绿色园区和绿色产品。

二、要素保障政策

（四）强化电力保障。加快推进昭化 5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

程和盘龙220千伏开关站建设，适时启动广元 500千伏线路加强

工程，支持铝基材料产业园区 110 千伏变电站和 10 千伏供电线

路建设，积极向上争取电解铝电价政策，降低生产成本。指导新

建或扩能铝企业精准用电，按需核定变压器容量，提高变压器使

用效率，引导企业合理选择基本电费计收方式，降低用电成本。

（五）实施气价优惠。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铝基材料产业

及配套产业工业用气价格按 2.0 元/立方米执行。青川庄子产业

园、新材料产业园、浙商产业园内的机械制造业（铸造）、矿产

品深加工及配套产业，园区年总用气量达 2000 万方以上，用气

价格按 2.0元/立方米执行；园区年总用气量 2000万方以下，用

气价格按 2.2 元/立方米执行。

（六）提升物流配套。谋划建设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铝液运

输专用线。提升广元南站货运和转场能力，规划建设经袁家坝工



业园到石盘工业园的铝基材料产业铁路专用线，保障铝企业原料

和产品运输。推进广元港通行能力建设，积极开辟铝基材料产业

原料和产品运输水运通道。规划建设铝基材料产业专业物流园

区，重点建设仓储配送、信息服务等功能区，提升物流配套能力。

（七）培育产业人才。鼓励铝企业引进关键性技术岗位教授、

博士、硕士等高端人才，按规定享受人才引进政策。支持开展“周

末工程师”项目，邀请铝行业国内知名院士、专家来广举办知识

讲座、专业培训，指导铝基材料产业发展。支持铝企业与市内职

业技术院校加强合作，探索推行订单培养、工学结合的产业人才

培养模式，联合开展铝产业操作型、实用型技能人才培训。

三、招商引资政策

（八）着力招强引大。推动铝基材料产业从招商引资到“择

商选资”转变，按年度动态谋划个数不少于 50 个、投资不少于

1000 亿元的铝基材料产业项目储备库，定期或不定期在市内外

举办广元市铝基材料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拓宽招商引资范围，

扩大产业发展影响力。着力招引带动作用强、投资规模大、市场

前景好的“大项目、好项目”，重点引进完善现有产业链环节的

延链、补链、强链型项目，不断健全产业体系。对成功落地的重

大项目按照广元市招商引资相关政策规定给予扶持和补助。

四、考核激励政策

（九）支持园区建设。优先支持铝基材料产业园申报中央预

算内资金和政府专项债，加快推进园区场平、水、电、气、通信、

污水处理、货运停车场、生活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园区“七



通一平”。进一步完善袁家坝工业园，拓展石盘工业园，加快建

设先锋循环经济产业园、青川县庄子产业园铝铸造园区和昭化区

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铝制家居产业园，用 5年时间

建成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铝基材料产业专业园区。支持相关园区

新建一批标准化厂房，为铝基材料产业中小微型和创新型企业

“拎包入住”提供良好条件。

（十）实施创新驱动。强化与中南大学、贵阳铝镁设计研究

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加快产业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支

持广元铝产业技术研究院升级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支持广元中孚

等龙头企业创建省市级重点（工程）实验室、企业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培

育发展一批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对成功创建科技创新相

关平台的企业，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规定给予补助支持。

（十一）提升品牌质量。鼓励铝基材料产业企业参与制定国

家、省标准和行业标准，支持企业争创中国驰名商标、天府质量

奖和市长质量奖等，对创建成功的企业，按照国家、省、市相关

政策规定给予补助支持。

（十二）落实税收优惠。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 2021 年第 40

号公告，对符合条件的铝基材料产业企业中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再生资源，可选择适用简易计税

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或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

缴纳增值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

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30%的税收优惠



政策。根据财税〔2008〕47 号、财政部 2021 年第 36 号公告，

对符合条件的铝企业以《目录》中所列资源为主要原材料，生产

《目录》内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 90%计入当年收入总额。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对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

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十三）加强考核激励。在推进铝基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过程中，对在投资、产值、税收、创新等方面贡献突出的优秀企

业和企业家，工作成效显著的政府部门（单位）和干部，以市委、

市政府名义给予表彰奖励。


